
作物生理生态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客座研究人员管理办法

1、本实验室根据学科交叉的要求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原则，设立客座

研究人员制度，以自愿为原则实行双向选择，客座人员的编制属原单位，由本室

聘为客座研究人员并不影响其负责原单位的工作。

2、客座研究人员可以得到本室在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本实验室的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将热情为客座研究人员服务。客座研究人员可以按照计划在本实验

室资助的课题研究中使用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3、客座研究人员的研究生可以进入实验室并得到相应的支持。

4、客座研究人员的研究课题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纳入本实验室归口管理；也可

以在原单位归口管理，但其中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部分应接受本实验室对工作完成

情况的检查，并按资助课题管理。

5、客座研究人员得到本实验室资助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包括论文、鉴定成果、

专利、奖励等）在公开时均应注明由本实验室资助，并交实验室复印件一份。

6、客座研究人员应关心实验室建设，并就实验室研究方向、研究项目、实验室

的管理和发展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7、客座研究人员应积极参加实验室的有关工作，不定期作学术报告，经常参加

实验室的学术活动。

8、客座研究人员对本实验室做出重大贡献将得到实验室的奖励。


